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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及《曲阳县县

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曲财绩〔2025〕2 号）规定，

对 2024 年革命老区项目资金开展了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城乡差距大，农民反映最强烈的，还是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的落差。这既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必须优先补齐的突出短板，也是影响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的主要痛点。建设美丽乡村是国家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需

求，同时也是农村各项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只有真正改善农村

整体环境，才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晓林镇晓林

村道路、羊平镇北村道路交通量日益增加，现有乡村道路多为泥

土路，损毁严重，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老百姓出行极

不方便，严重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项目工程是优化区域道路网的需要，本项目的建成可完善周

边农村公路的互连，缩短老百姓出行时间。项目对促进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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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发挥巨大作用，极大地改善沿线村庄的通行能力，促进周

边经济的发展，符合本地区建设的长远规划，对促进工农业生产，

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曲阳县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项目、晓林镇

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羊平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符合国家政府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背景，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羊平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羊

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通过道路改建工

程，改善区域交通状况，改善村民出行条件，提高村内道路的行

车质量，解决路面破损、错车难问题。

根据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预〔2019〕59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

于提前下达 2024 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冀财预

〔2023〕61 号），2024 年革命老区项目总资金为 597 万元。晓林

镇晓林村实际支出 2350588.96 元，羊平镇北村实际支出

774876.99 元，羊平镇北养马村实际支出 2519595.38 元。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1.通过项目绩效评价，客观、公正地反映晓林镇晓林村道路

建设项目、羊平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

项目的执行情况；

2.反映曲阳县财政局在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羊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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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道路建设项目、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项目资金的规范管

理、合理使用的情况；

3.反映项目实施后效益提升状况；

4.通过评价，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进一步加强

项目管理，将总结的经验做法推广应用到其他同类项目；

5.引导有关部门和单位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

绩效理念，落实绩效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

（二）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评价项目是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羊平镇北村道

路建设项目、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项目，主管单位为曲阳县

财政局，评价时段为 2025 年 7 月，评价金额为中央财政资金 597

万元，其中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 268 万元，羊平镇北村道

路建设项目 79 万元，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项目 250 万元。

（三）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严格遵循既定程序，科学可行；

二是公开公正原则：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并接受社会公开监

督；

三是分级分类原则：根据评价对象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四是绩效相关原则：支出与其产出之间有紧密相关关系。

（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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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曲阳县县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曲财绩

〔2025〕2 号），与项目实际相结合，评价组建立了评价指标体

系。

（五）评价方法

本着科学、规范、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绩效评价单位

主要采用比较法和公众评判法等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取全面评

价与重点评价相结合、现场评价与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

式，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方面对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

设项目、羊平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项

目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综合绩效评价总分值为 100 分，其中项

目决策 20 分、项目过程 20 分、项目产出 40 分、项目效益 20 分。

根据项目资料提交情况和现场调研情况，由评价工作组工作人员

对照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分，同时形成综合评价结论。

依据《曲阳县县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曲财绩

〔2025〕2 号），绩效评价结果量化为百分制综合评分，并按照

综合评分分级，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不含）

为良、70（含）—80 分（不含）为中、60（含）—70 分（不含）

为低、60 分以下为差。

（六）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绩效评价组实施本次评价的依据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财政部关

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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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曲阳县县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曲财绩〔2025〕

2 号）等和相关政策文件。

评价过程中，根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对项目的文件依据、预算编制、制度执行、资金拨付、资金使用、

产出效益等方面进行汇总和分析，相应编制工作底稿，并对各绩

效评价指标进行评分，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结论

在部门自评的基础上，通过梳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核实项

目资金使用和绩效完成情况，按照绩效指标体系设定的评价要点

及标准，经过综合评价，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99 分，评价等级

为“优”。

（一）项目决策情况

“2024年革命老区项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2017年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根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实施意见》、《保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

法》（财预〔2019〕61 号）、《河北省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

办法》（冀财预〔2019〕59 号）等文件规定设立。项目的设立符

合曲阳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要求，项目设立与曲

阳县人民政府职责相符。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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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对项目进行宣传，使公众客观、深入、全面了解项

目情况，消除顾虑，增进理解，项目的建设可完善周边农村公路

的互连，缩短老百姓出行时间，项目单位编制《保定市曲阳县晓

林镇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保定市曲阳县羊平

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保定市曲阳县羊平镇北

养马村道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单位制定《2024 年度绩效目标申报表》设立总体绩效

目标，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相关，绩效目标指标值与项目内

容相符；项目预期产出的效益和效果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项

目所申请的资金与项目需求的资金量相匹配，绩效目标设定合

理。

根据《绩效目标申报表》设置的绩效指标，项目绩效目标均

细化分解为绩效指标且能真实反映该项目信息；设置的指标值均

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设定的指标值与项目目标

任务数相对应。绩效指标设置明确、合理。

项目投资有可行性研究报告资金测算和施工图设计批复作

为依据，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标准编制，编制程序规范；预

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工作任务支出相匹配，与年度目标相适

应，预算编制科学。项目资金来源为中央下达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资金，资金分配科学、合理，依据充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2024 年计划投入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合计 597 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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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曲阳县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资金 250 万元，曲阳县羊平

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 79 万元，曲阳县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

项目 268 万元。项目完成后实际支付 564.51 万元。

从本项资金的支出情况看，工程预付款、进度款均按规定支

出；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签字手续，项目支出符合项目

预算和规定用途。

在管理制度方面，项目严格按照《革命老区资金管理办法》

执行，资金审批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报批支付，但关于大额资

金的管理制度不健全。

（三）项目产出情况

1.产出数量

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羊平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羊

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项目计划建设内容已全部完成，并进行竣

工验收，建设完成率为 100%。

2.产出质量

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竣工验收，

项目计划修建道路已全部完成，按时开工，按时竣工；项目通过

了曲阳县财政局、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

经曲阳县财政局邀请第三方机构对道路质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为合格。

羊平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竣工验收，项

目计划修建道路已全部完成，按时开工，按时竣工；项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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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阳县财政局、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

经曲阳县财政局邀请第三方机构对道路质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为合格。

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项目于 2024 年 6 月 10 日竣工验

收，项目计划修建道路已全部完成，按时开工，按时竣工；项目

通过了曲阳县财政局、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单位组织的竣工

验收，经曲阳县财政局邀请第三方机构对道路质量进行检测，检

测结果为合格。

3.产出时效

（1）开工及时率

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施工合同计划开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实际开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按照计划时间

开工，开工及时率 100%。

羊平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施工合同计划开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实际开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按照计划时间开

工，开工及时率 100%。

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项目施工合同计划开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实际开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1 日，按照计划

时间开工，开工及时率 100%。

（2）竣工时间

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设项目实际竣工时间为 2024 年 4月 26

日。羊平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实际竣工时间为2024年 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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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建设项目实际竣工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0

日。

4.产出成本

根据《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革命老区转移支

付预算的通知》（冀财预〔2023〕61 号），晓林镇晓林村道路建

设项目资金为 250 万元，项目实际支出 2350588.96 元，成本节

约率 5.98%。羊平镇北村道路建设项目资金为 79 万元，项目实

际支出 774876.99 元，成本节约率 1.91%。羊平镇北养马村道路

建设项目资金为 268 万元，项目实际支出 2519595.38 元，成本

节约率 5.99%。

（四）项目效益情况

该项目的建成完善了周边农村公路的互连，缩短了老百姓的

出行时间，极大的改善沿线村庄的通行能力，带动当地的经济发

展，社会效益明显。评价组对晓林镇晓林村、羊平镇北村、羊平

镇北养马村发放并回收问卷 40 份，满意度为 100%。

五、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

在管理制度方面，项目严格按照《革命老区资金管理办法》

执行，资金审批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报批支付，但资金管理制

度不够细化。

六、评价建议

建议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健全的管理制度是组织规范运

作、提升效率、防范风险的核心保障，既可以规范行为、降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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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又能激发组织活力，使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有据可依，为长期

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